致：厦门市嘉林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
电 放 保 函

船名/航次: PANCON SUCCESS V.1630E
提单号: SHINC1607081011
开航日:2016.7.31
装运港:SHANGHAI
目的港:INCHON 
货物(件数/毛重/体积):
发货人:
我司委托贵司安排出运上述货物，因业务需要申请贵司电放此票货物，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及风险由我司及我司客户共同承担，贵司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若贵司被作为责任方受牵连，可凭此保函要求我司及我司客户承担全部损失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——
——————

（货代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发货人盖章）

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



______年____月____日
